


岳南环评〔2022〕5号
关于龙舟文化公园提质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对龙舟文化公园提质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批复的函》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在岳阳市南湖新区麦子港东侧、龙舟街西侧、南湖广场东南角开展龙舟文化公园提质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38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龙舟文化馆提质改造、火炬台提质改造、龙舟五桨雕塑提质改造三部分。 根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方面分析，同意项目建设。
二．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切实加强环境管理，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切实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采取隔声降噪措施。装修垃圾及生活垃圾不得露天堆放，装修垃圾及废弃设备材料等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定点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禁止将施工垃圾、生活垃圾排入南湖内。
2.废水污染防治。项目生活废水经污水管网排入岳阳市南津港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外排。
3.大气污染防治。在运营过程中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对厨房油烟进行处理后外排，确保厨房油烟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的要求。
4.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平面布局，确保周边噪声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设置垃圾收集箱，严禁生活垃圾进入南湖内。餐厨垃圾委托专业机构单位定期清运，合理处置。
6.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的环保管理台账，配备专人负责环保工作，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组织自行验收。本项目的现场环境监督管理由南湖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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